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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二届常会 

2021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 11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2022-2023 两年期预算估计数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联合国项目事务署(项目署)2022-2023 两

年期预算估计数报告(DP/OPS/2021/6)预发版。行预咨委会在审议该报告时，在线

会晤了项目署执行主任的代表，他们提供了补充资料并做了澄清，最后提出了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收到的书面答复。 

2. 一如项目署报告所述，项目署 2022-2023 年两年期预算估计数源自其 2022-

2025 年战略计划以及项目署的宗旨、使命与愿景说明。项目署的成果框架包括三

个贡献目标和四个管理目标，它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系统发

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要求。报告还指出，项目署按照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在第

2010/32、第 2011/10、第 2012/27 和第 2013/9 号决定基础上采纳的统一列报方法，

编制了 2022-2023 两年期预算。执行局在这些决定中核准了统一的费用分类、成

果预算编制和预算列报方法。由于项目署采用自筹资金的业务模式，两年被视为

规划收入和费用的最佳期限(DP/OPS/2021/6，第 81 段)。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

项目署与同属一个执行局的开发署和人口基金一样，战略计划为期四年，但开发

署和人口基金的预算期与战略计划期一致，而项目署由于其自筹资金的性质，每

两年编制一次预算估计数，不采用四年预算期，这种做法使项目署有足够机会，

可以根据需求驱动的业务实际情况调整预算。 

3. 报告还指出，项目署审查了最低业务准备金数额，提议采取计算最低业务准

备金数额的新公式。关于基础设施和创新可持续投资(S3i)倡议的多年筹资框架，

项目署设立了一个单独的准备金，即增长与创新准备金，用于对基础资产进行估

值(见下文第二节)。  



DP/OPS/2021/7  

 

21-09542 2/13 

 

 一. 财政资源 

4. 一如报告摘要所示，项目署 2022-2023 年预算估计数为 1.813 亿美元，与上

个两年期的预算估计数相比，管理资源增长了 4 280 万美元。2022-2023 两年期的

收入目标定为 2.005 亿美元，少于 2020 年的实际数和 2021 年的预测数 2.584 亿

美元。如项目署报告表 4 所示，2022-2023 两年期资源计划总额在扣除收入对预

算项目的影响后，净资产为 5.452 亿美元，与 2020-2021 两年期预算估计数 3.739

亿美元相比，增加 1.713 亿美元(45.1%)，与 2020 年实际数和 2021 年预测数相比，

增加 3 470 万美元(6.25%)，其中： 

 (a) 管理资源 1.813 亿美元(包括现在纳入管理资源的 2 000 万美元战略投

资)，与 2020-2021 年的估计数 1.385 亿美元相比，增加 4 280 万美元(30.9%)，而

2020 年的实际数和 2021 年的预测数将达到 1.300 亿美元，即减少 6 130 万美元

(39.5%)； 

 (b) 拨备、负债和或有事项 1 920 万美元，与 2020-2021 两年期估计数 2 250

万美元相比，减少 330 万美元(14.7%)，2020 年的实际数和 2021 年的预测数将达

3 340 万美元，即减少 1 420 万美元(42.5%)； 

 (c) 用于战略投资的盈余为 0 美元，与 2020-2021 年估计数 2 000 万美元相

比，减少 2 000 万美元，2020 年的实际数和 2021 年的预测数将达到 1 250 万美

元。如项目署报告第 113 段所述，战略投资已被纳入管理资源； 

 (d) 2022-2023 两年期期初和期末净资产为 3.447 亿美元，与 2020-2021 两

年期期初和期末净资产估计数 1.929 亿美元相比，增加 1.518 亿美元(78.7%)，而

且，(1) 期初的实际数为 2.520 亿美元，即增加 9 270 万美元(36.8%)；(2) 期末的

预测数为 3.447 亿美元，即增加 1.519 亿美元(78.9%)。 

5.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得到了一份扩大的资源计划(见项目署报告表 4)，其中显

示自 2014-2015 两年期以来的比较数字(见本报告附件一)。行预咨委会从附件一

中注意到，过去几个两年期的净资产一直超过预算估计数。从 2014-2015 两年期

到 2020-2021 两年期，项目署年初实际净资产平均超过预算估计数 2 950 万美元

(23.9%)，超出数额从 1 560 万美元(24.8%)到 5 910 万美元(30.6%)不等。在两年期

结束时，实际净资产平均超过估计数 9 610 万美元(79.8％)，超出数额从 3 630 万

美元(63.4％)到 1.518 亿美元(78.7％)不等。 

6. 行预咨委会还得到了一份扩大的表格(见项目署报告表 5)，其中显示管理资

源预算估计数和实际数，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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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按费用类别列示的预算估计数 

(百万美元) 

 费用类别 

2018-2019 年 

预算估计数 

2018-2019 年 

实际数 

2020-2021 年 

预算估计数 

2020 年实际数和 

2021 年预测数 

变动 
2022-2023 年 

预算估计数 数额 百分比(%) 

 

        

管
理

费
用
 

员额 25.5 24.1 27.1 26.0 4.2 15.5 31.3 

一般工作人员费用(16) 18.4 17.4 20.4 19.4 2.7 13.2 23.1 

差旅 8.0 7.4 8.7 3.8 0.0 0.0 8.7 

咨询人(17) 61.9 55.8 66.4 66.8 34.6 52.1 101.0 

业务费用(18) 15.0 7.9 12.9 9.6 0.1 0.8 13.0 

家具和设备(19) 1.7 0.9 1.0 1.8 0.4 40.0 1.4 

偿还 2.4 1.8 2.0 2.6 0.8 40.0 2.8 

 管理费用共计 132.9 115.1 138.5 130.0 42.8 30.9 181.3 

7. 行预咨委会从表 1 中注意到，2022-2023 两年期费用估计数为 1.813 亿美元，

与 2020-2021 年实际预测费用 1.300 亿美元相比，增加 4 280 万美元(30.9%)。2018-

2019 两年期，费用估计数为 1.329 亿美元，而实际费用为 1.151 亿美元，比估计

数低 1 780 万美元(13.4%)。 

8.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项目署在编制预算估计数时采用了保守基线，而且尽管

至少自 2014-2015 两年期以来的实际数字证明，项目署的收入一直超出预期，但

却一直被低估。行预咨委会还注意到，项目署没有对估计数和实际数作出解释，

没有分析费用差异。行预咨委会回顾其先前的意见，即预测净收入一直高于零净

收入的核定目标(见 DP/OPS/2019/6，第 7 段和下文第二节)。行预咨委会关切地注

意到，项目署的净资产一直超过预期，并超过两年期估计数，过于保守的预算编

制方法已导致高额未用余额和复合积累准备金的情况。行预咨委会强调，考虑到

项目署自筹资金的实体性质，考虑到其核定的零净收入目标，项目署应确保从

2024-2025 两年期开始，一以贯之地以过去支出和收入情况得出的切合实际的假

设为基础，编制预算估计数。行预咨委会在下文各段落讨论相关事项，包括收入

和业务准备金问题。 

9. 行预咨委会相信，项目署将从 2024-2025 年预算报告开始，在未来预算报告

中作为例行事项，提供上文表 1 以及本报告附件一表格提供的信息，分别列出前

三个两年期的实际数、本两年期的实际数和预测数以及下一个两年期的预测数。  

  收入、定价和自筹资金模式 

10. 项目署在其报告第 72 段表示，它将采用灵活的定价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项目署根据设置和情况，确定与合作伙伴签订的每项业务的价格，以收回足够的

收入，抵消成本。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项目署是一个自筹资金实体，项目署

根据其《财务条例和细则》，在收回全部成本的基础上运作，并据此确定其管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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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以产生足够的净盈余，维持执行局规定的业务准备金数额。行预咨委会还获

悉，项目署的定价模式是灵活的，根据复杂性、规模和风险等成本驱动因素，对

不同类型的项目采用不同的费率。行预咨委会还获悉，现在提出的关于业务准备

金的提案反映项目署一些服务风险较高的情况(另见下文第二节)。 

11.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得了关于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项目署合作伙伴的信息

以及截至 2021 年 5 月的相关数额，具体如下： 

  表 2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项目署合作伙伴以及截至 2021 年 5 月的相关数额 

年份* 合作伙伴数* 交付数额(美元)* 

2018 165 19 亿美元 

2019 156 23 亿美元 

2020 158 22 亿美元 

 * 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项目署与 201 个独特的合作伙伴进行了合作，其中一些合作伙

伴在三年期间的交付总额超过 5 万美元。 

12.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得了 2004-2005 年至 2020-2021 年期间的下列收入估计

数和实际数： 

  表 3  

  项目署 2004-2005 年至 2020-2021 年期间的年度收入 

(百万美元) 

两年期 预算估计数预测 收入毛额(实际数*) 收入净额(实际数*) 

2004-2005 88.0 118.7 102.2 

2006-2007 108.7 125.9 109.1 

2008-2009 133.3 158.6 135.2 

2010-2011 140.1 168.0 150.2 

2012-2013 148.7 160.1 132.8 

2014-2015 139.2 173.9 151.0 

2016-2017 138.7 184.2 169.2 

2018-2019 179.3 198.0 182.9 

2020-2021 181.0 270.8 258.4 

2022-2023 181.3   

 * 2021 年除外，2021 年的数字是预测数。 

13. 如预算报告第二.A 节所述，项目署是一个自筹资金的联合国实体，项目署要生

存，其收入就必须能够支付管理费用和应对业务风险。项目署按照全额费用回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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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运作，费用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项目署从全球秘

书处(包括和平特派团和特别政治任务)直接费用中获得的收入总额为 319 309 000

美元(17.6%)，即：(a) 地雷行动 214 914 000 美元；(b) 和平行动 30 392 000 美元；

(c) 一个特别政治任务 61 000 美元；(d) 业务支助部 37 035 000 美元；(e) 秘书处

其他部门36 880 000美元。从间接费用中获得的收入总额为17 619 000美元(15.9％)，

即：(a) 地雷行动 10 696 000 美元；(b) 和平行动 2 420 000 美元；(c) 一个特别政

治任务 5 000 美元；(d) 业务支助部 1 796 000 美元；(e) 秘书处其他部门 2 703 000

美元。行预咨委会还获悉，根据灵活定价模式，每项签署的合同都规定了应收回

的具体间接费用，费率越高，表明任务组合越复杂，或者有其他较小型的项目并

且/或比一般活动风险大。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还获悉，联合国秘书处与项目署于

2014 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对固定管理收费的费率作了规定。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还

获悉，审计委员会对项目署是否在所有谅解备忘录下都能全额回收间接费用表示

关切，并要求项目署建立一个定价模式。 

14. 行预咨委会关切地注意到，由于各种因素，例如，由于管理收费的数额，项

目署的盈余不断持续增加，超过全额费用回收的数额。行预咨委会重申其先前的

建议，即项目署应重新评估其费用回收模式中的管理收费数额，以期将收费确定

在不使累积盈余超过切实评估的业务准备金的水平。行预咨委会还强调，项目署

需要向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提供透明的预算估计数和定价结构，因此要求

在 2024-2025 两年期及其后的预算估计数报告中提供详细信息，说明适用于所有

客户的计算方法。 

15.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得了下列资料，这些资料显示根据上述谅解备忘录退还

联合国秘书处的数额(折扣)： 

  表 4 

  自 2016 年以来退还联合国秘书处的数额1  

年份 
联合国秘书处折扣 

(百万美元) 
当期盈余 

(百万美元)** 
联合国秘书处折扣 

与当期盈余的比率** 

2020* 2.14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 2.24 47.14 4.8% 

2018 2.31 38.43 6.0% 

2017 2.28 28.97 7.9% 

2016 2.23 31.28 7.1% 

 * 2020 年折扣数额是估计值，有待秘书处确认。另外，在向行预咨委会发出书面答复时，2020

年项目署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尚未公布。 

 ** 依据：项目署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第二章，当期财务执行情况表。 

__________________ 

 1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就 2014 和 2015 年而言，与秘书处开展的总工作量不足以触发谅解备

忘录规定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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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只向联合国秘书处退还收费，不向项目署其他客户

退还收费。行预咨委会还获悉，折扣与项目署盈余无关，因为折扣被视为一种合

同义务，无论是否存在盈余，收费都会退还。行预咨委会还获悉，由间接费用全

额供资的盈余业务部分被视为对项目署准备金的捐款(见下文第二节)。行预咨委

会强调，折扣不应只限于一个实体，即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系统所有实体都应

得到这个机会，获得已付费用的退款。行预咨委会相信，项目署将在 2024-2025

两年期预算估计数报告中提供信息，说明在这方面采取的具体步骤，包括与联合

国系统各实体签订的相关谅解备忘录。 

 二. 财政准备金 

17. 行预咨委会回顾，根据项目署《财务条例和细则》条例 22.02 条的规定，项

目署可在各账户内设立以下准备金： 

 (a) 业务准备金，数额由执行局确定。设立业务准备金的目的是保证项目署

作为一个持续经营实体的财务可生存性和完整性。 

 (b) 增长与创新准备金，目的是投资于项目署未来的创收能力。转入该准备

金的资金上限是执行局所定业务准备金数额之上超额部分的 50%。如果要转入的

数额高于业务准备金超额部分的 50%，则需要执行局专门批准。 

 (c) 只有执行主任有权决定从这些准备金中提款，执行主任应向执行局报告

所有提款情况。 

 A. 业务准备金 

18. 一如项目署报告附件二所示，执行局在 2013 年第二届常会上核准了项目署

最低业务准备金数额的现行基础，即：相当于其管理预算下前三年平均四个月的

费用(DP/OPS/2013/6、DP/OPS/2013/CRP.1、执行局第 2013/33 号决定)。项目署报

告还指出，项目署与其他联合国组织一样，根据大会第 60/283 号决议规定，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执行局在项

目署采用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后批准了这项变动。 

19. 行预咨委会获悉，项目署与一名外部咨询人审查了最低业务准备金数额，为

此花费了 105 900 美元。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外部咨询人分析了项目署自筹资

金业务模式涉及的主要财务风险，包括进行了与净资产研究相关的定量建模(即所

谓蒙特卡洛分析)。外部咨询人还审查了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或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的其他类似组织的业务准备金数额的确定方式，在审查中考虑到了与项目

署业务组合有关的风险，包括现金风险。外部咨询人提出了以下两个主要意见： 

 (a) 目前的最低准备金数额太低，不足以应对项目署面临的风险：咨询人进

行了一项基准研究，将项目署与其他 19 个联合国组织、一个由 7 个类似的联合

国组织构成的同行小组以及一个由私营部门 5 个建筑公司构成的小组进行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费用总额，项目署的最低准备金数额是同行中最低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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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蒙特卡洛模拟显示，对现行最低业务准备金数额充足性进行的压力测试显

示，项目署将迅速耗尽其最低业务准备金； 

 (b) 最低业务准备金应与项目署的活动水平和业务组合构成情况存在某种

关联，特别是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设计和项目失败风险以及与法律、声誉和欺诈

风险存在某种关联。 

20. 行预咨委会经询问获悉，外部咨询人建议，根据拟议的公式和项目署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2019 年财务报表中的数字，建议的最低准备金数额将从 2 100

万美元增加到 1.269 亿美元，蒙特卡洛模拟显示，这一数额是可以接受的，可以

防止出现净资产/权益为负的可能性。外部咨询人建议项目署考虑修改确定最低业

务准备金的计算公式，并相应修改其《财务条例和细则》。一如报告所述，项目署

现在提出了计算最低业务准备金数额的新公式，根据这个公式，最低数额将“符

合用途”，同时将考虑到执行项目的剩余风险(DP/OPS/2021/6，第 33 段)。项目署

建议按以下方式计算适当的最低准备金数额：基础设施事务项目费用的 25%，其

他事务项目费用的 5%，行政费用的 33%，其中当前年度的权重为 50%，上年度

为 30%，上上年度为 20%(同上，摘要和附件二)。 

  审计委员会和行预咨委会关于业务准备金的意见 

21. 行预咨委会回顾，审计委员会认为项目署现行最低业务准备金数额不足，而项

目署认为，审计委员会建议项目署重新评估其最低业务准备金数额(A/71/5/Add.11)，

因此，项目署现行最低业务准备金数额不足的问题应在考虑到审计委员会建议的情

况下考虑；但上述建议尚未执行。行预咨委会回顾，审计委员会建议项目署审查其

规定的最低业务准备金数额，遵守其收回全部成本的政策，以便有效应对业务过程

中出现的风险，使盈余不至于积累到超过切实评估的业务准备金水平(A/75/5/Add.11，

第一章，第 18-23 段)，大会在第 75/242 号决议中认可这项建议。 

22. 行预咨委会重申其关切，即秘书长没有执行大会第 73/268 号决议以来的各

项决议。行预咨委会强调，大会在第 75/242 号决议中核可审计委员会和行预咨委

会的报告，并在执行部分第 8 段再次请秘书长以及项目署等联合国基金和方案的

行政首长确保迅速及时地充分执行审计委员会和行预咨委会的建议(另见下文第

25 段)。大会还再次请秘书长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协

助确定联合国系统业务准备金最低和最高数额的合理基准。行预咨委会回顾，它

在关于“转变联合国的管理模式：审查管理改革实施进展”的报告中重申，不仅

需要为业务准备金最低数额、而且需要为业务准备金最高数额确定基准。行预咨

委会指出，行预咨委会要求提供资料，说明秘书长针对大会认可的审计委员会相

关建议采取的行动，但没有收到相关资料(见 A/75/538，第 38-44 段)。 

23. 与往年一样，这次的预算估计数报告显示，自 2009 年以来，业务准备金一

直高于执行局规定的最低数额。如上文表 2 和本报告附件一所示，2020-2021 两年

期的预测准备金估计数为 1.921 亿美元，但本两年期的预测为 3.447 亿美元，据推

测，将在整个 2022-2023 两年期保持这个水平。自 2014-2015 两年期以来的现有数

字显示，估计数和实际数之间的差异同样很大(见上文表 2)。行预咨委会在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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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一再强调对盈余不断增加的关切，因为在最近几个两年期，实际准备金一直

大大高于相关估计数(例如，见DP/OPS/2019/6(第 12段)和DP/OPS/2017/7(第 6段))。 

24.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从审计委员会处得知，审计委员会在上一份报告中指出，

根据零净收入目标，项目署预算编制的准备金(即净盈余)被冻结在 2018 和 2019

年的现有数额，但实际准备金大幅增加，使这两年都出现大量净盈余。审计委员

会还告知，在审计期间，项目署告知审计委员会，最低业务准备金的设计宗旨是

支付超支的管理费用，而现行最低业务准备金不足以支持项目署面临的剩余风险

(A/75/5/Add.11，第二章，第 18-24 段)。审计委员会指出，一如上文第 21 段所述，

项目署尚未执行审计委员会早在 2012 年就提出的建议，即项目署应重新评估最

低业务准备金数额(见 A/71/5/Add.11)。 

  行预咨委会关于最高业务准备金数额的评论 

25. 行预咨委会回顾，它曾对秘书长没有执行大会第 73/268 号和第 74/249 号决

议关于最低和最高业务准备金数额基准的决定表示关切。行预咨委会还回顾，它

同意审计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回顾其建议，即大会再次请秘书长以联合国系统

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的身份，除其他外，促进确定经大会第 A/75/242 号决议

认可的联合国系统业务准备金最低和最高数额的合理基准(A/75/539，第 18 段)。 

26.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项目署以审慎方式制定和执行预算，支出低于预算，收

入超出预期。行预咨委会认为，项目署的实际最低准备金数额可能轻易超过任何

最低数额，因此，只考虑最低业务准备金数额而不考虑最高业务准备金数额是不

可行的。 

27.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如果正式确定最高业务准备金数额，则相关组织可

能会无意中超过该数额，例如，在项目署基础设施项目需求在一年中大幅增加的

情况下。行预咨委会还获悉，为业务准备金设定最高数额将限制项目署根据合作

伙伴需求增加活动、而同时又顾及与其活动组合相关的风险的可能性。行预咨委

会获悉，因此，管理当局认为设定最高业务准备金数额是不可行的。行预咨委会

指出，以美元绝对值设立准备金是有先例的，最高准备金数额可以按照任何特定

两年期某个支出比例设立，也可以按照项目署现在提议的最低业务准备金公式设

立，这都不会影响项目署的活动。行预咨委会还指出，不设定最高准备金数额可

能导致通过高额管理收费不必要地积累盈余，而且盈余超出缓解风险的需要。行

预咨委会强调，大会已多次要求项目署设立最高业务准备金数额(见上文第 25 段)。

行预咨委会在下文第 29 和 30 段进一步发表意见。 

  行预咨委会关于执行局决定的评论  

28. 关于 2022-2023 两年期预算估计数的报告指出，“执行局不妨批准改变项目

署业务准备金最低数额基准，将其定为基础设施事务项目费用的 25%、其他事务

项目费用的 5%和行政费用的 33%，其中当前年度的权重为 50%，上年度为 30%，

上上年度为 20%”(DP/OPS/2021/6，摘要和附件二)。行预咨委会认为，根据下文

第 29 和 30 段所述基本理由，执行局不妨暂不就业务准备金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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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行预咨委会仍然同意审计委员会对与项目署业务准备金有关的所有方面的

意见。行预咨委会回顾，大会在第 73/268 号和第 75/242 号决议中再次要求迅速、

及时地全面执行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和行预咨委会的相关建议。行预咨委会感到遗

憾的是，尽管它多次提出意见，尽管审计委员会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项目署仍然没有就其业务准备金数额采取适当步骤。盈余一直在稳定增加，并且

远高于相关《财务条例和细则》和执行局第 2016/12 号决定规定的最低数额，行

预咨委会相信，盈余不会持续闲置，而是将在 2022-2023 两年期内释出，以支持

在授权领域执行项目，行预咨委会还相信，项目署将对包括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在

内的客户确定切合实际的管理收费。 

30. 上述由外部咨询人进行的审查的重点是根据一揽子因素计算适当的最低准

备金数额。然而，行预咨委会强调，项目署是一个非盈利和自筹资金实体，其业

务模式并不要求它持有高额业务准备金，而在一段时间内，它却一直持有高额业

务准备金，而且没有明确规定的上限。行预咨委会强调，业务准备金最高数额应

设定在能够覆盖任何相关风险并将促进降低现行管理收费的水平。因此，行预咨

委会强调，有必要根据大会第 73/268 号决议，确定准备金最低和最高数额，减少

盈余。行预咨委会强调，项目署将进一步分析并确定设立理想的准备金数额(包括

分配给增长与创新准备金的部分[见下文 B 节])的模式，并且将：(a) 分析如何防

止积累过多的盈余；(b) 分析对向客户提供服务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可能产生的影

响。行预咨委会期待，2024-2025 年两年期预算估计数报告将提供详细信息，说

明分析结果、分析产生的建议和实施建议的时间表。 

 B. 增长与创新准备金和基础设施投资和创新可持续投资倡议 

  基础设施和创新可持续投资倡议 

31. 行预咨委会回顾，它曾对项目署在 S3i 倡议下进行、由其准备金出资的第一

笔投资发表意见，它并且期待项目署在执行局审议其 2020-2021 年预算估计数报

告时，根据《财务条例和细则》，向执行局进一步提供详细资料，例如，准备金的

类型以及用于进行此类投资的准备金比例，并在下个预算估计数报告中列入最新

信息，包括所设准备金的状况和支出的数额。增长与创新准备金为 S3i 活动提供

种子资金，这些活动通过可能产生社会和环境影响并且有财务回报的项目，促进

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另见 DP/OPS/2019/6，第 17 和 18 段)。 

  增长与创新准备金 

32. 行预咨委会回顾，它期待项目署在执行局审议其 2020-2021 年预算估计数报

告时，根据《财务条例和细则》，向执行局进一步提供详细资料，例如，准备金的

类型以及用于 S3i 投资的准备金比例，并在下个预算估计数报告中列入最新信息，

包括所设准备金的状况和支出的数额(DP/OPS/2019/6，第 18 段)。项目署在 2022-

2023 两年期预算估计数报告附件二中介绍了增长与创新准备金的审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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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委员会关于增长与创新准备金的意见 

33.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从审计委员会处得知，审计委员会在其上次报告(A/75/5/Add.11，

第二章，第 39-64 段)中针对 S3i 指出，除其他外，项目署在其 S3i 倡议下与一个

直接选择的私营实体伙伴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正式确定在设计和开发可持续

社会住房、可再生能源和保健项目方面的合作。审计委员会还告知，项目署表示，

之所以不考虑竞争性招标，是因为私营伙伴关系不属于采购框架的范围。审计委

员会进一步告知，它建议项目署审查项目的执行情况，建立一个较有条理的程序

监测项目进展，对照基准审查实际进展情况，以重新评估其投资的风险，并采取

适当步骤，执行缓解措施。 

34.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从审计委员会处得知，审计委员会过去曾指出，尽管项目

署业务准备金有大量盈余，却没有按照《财务条例和细则》的设想设立增长与创

新准备金(A/73/5/Add.11，第二章，第 20 段；A/74/5/Add.11，第二章，第 25 段)。

审计委员会还指出，在没有设立专门的增长与创新准备金对资源形成围栅保护的

情况下，从业务准备金直接进行社会影响项目投资，不符合项目署《财务条例和

细则》，审计委员会建议项目署设立这样一个准备金(A/74/5/Add.11，第二章，第

29 段)。审计委员会告知，它认为这些建议已得到执行，因为项目署执行主任于

2019 年 11 月设立了增长与创新准备金，其设定数额为超出业务准备金最低数额

部分的 50%，住房、能源和保健被界定为重点投资领域。审计委员会还告知，截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没有为增长与创新准备金设立单独账户，也没有记录结余，

这不符合项目署《财务条例和细则》的规定。审计委员会告知，它建议项目署为

增长与创新准备金设立单独账户，制定相关政策，妥善遵守法规，以确保审慎管

理准备金。 

  行预咨委会关于执行局决定的评论 

35. 关于 2022-2023 两年期预算估计数的报告指出，执行局不妨批准对项目署《财

务条例和细则》条例 22.02 的修改(见附件二)，以纳入“设立 S3i 准备金，为在基

础设施和创新可持续投资倡议下的投资提供资金并记录投资价值，执行主任每年

审查准备金。执行主任可通过未分配给增长与创新准备金的超额业务准备金增加

供资额”(DP/OPS/2021/6，摘要和附件二)。行预咨委会认为，执行局不妨根据在

下文第 36 段提出的基本理由，暂不就增长与创新准备金作出决定。 

36.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基础设施和创新可持续投资倡议(S3i)下的投资由增长与

创新准备金提供资金，而该准备金的宗旨是支持联合国系统所有实体、包括支持

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行预咨委会认为，2023 年 12 月 31 日

之前的初始阶段应该是试行阶段。行预咨委会认为，在现阶段修改项目署《财务

条例和细则》为时过早，特别是因为可能需要强化监督规定，包括进行机构间监

督，监管关于增长与创新准备金数额和使用的决策权。行预咨委会认为，在试行

期结束后，将通过由项目署执行主任主持的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管理

问题高级别委员会的机构间协商，在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下进行评估和分析。行

预咨委会要求在今后的预算报告中，在预算估计数中提出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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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 

37.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得了下文表 5 所示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项目署人员

最新人数信息。行预咨委会注意到，自 2017 年年中以来，由直接和间接费用供

资的工作人员员额总数一直保持稳定，约为 750 人(DP/OPS/2019/6，第 19 段)。 

  表 5 

  按类别列示的项目署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人员数 

合同模式 工作人员 订约人 共计 

项目署人员 754 4 409 5 163 

合作伙伴人员 31 7 121  7 498 

 人员共计 785 11 530 12 315 

38. 项目署表示，2022-2023 两年期预算估计数报告中的工作人员人数反映截至

2021 年的状况，随着项目署的增长和演变，项目署将根据《财务条例和细则》(条

例 14.02)评估业务需求并相应调整工作人员职位的数量。在 2022-2023 两年期，

128 名工作人员将由管理预算供资，与 2020-2021 两年期相比，没有变化(另见

(DP/OPS/2021/6，第 118-120 段)。行预咨委会回顾，根据项目署《财务条例和细

则》条例 14.02，执行主任有权在核准的管理预算内重新部署资源，并增加或减少

核准的管理预算拨款总额(包括人员配置表中 D-2 及以下员额的员额数目及其职

等)，条件是执行局为预算期确定的净收入目标保持不变(另见 DP/OPS/2019/6，第

22 段)。行预咨委会注意到项目署《财务条例和细则》条例 14.02，并重申应审查

仅执行主任拥有重新部署资源和改变核定管理预算拨款总额权力的这一规定。 

 四. 其他事项 

 A. 联合国网上采购目录+ 

39. 报告指出，项目署将直接或通过其联合国网上采购目录+电子商务平台向联

合国系统伙伴提供服务。此外，项目署计划加强其与联合国全球采购网整合的电

子采购系统及其他电子采购工具(DP/OPS/2021/6，第 68 段)。行预咨委会询问后

获悉，联合国网上采购目录+是项目署拥有的人道主义和发展部门综合电子商务

平台，合作伙伴可以根据项目署或其他联合国组织签署的长期协议在该平台下订

单。行预咨委会还获悉，项目署认为，联合国网上采购目录+平台有可能成为联合

国采购系统的一个核心部分。行预咨委会期待收到关于联合国网上采购目录+平

台的进一步信息，包括将其纳入整个联合国系统采购系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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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结论 

40. 预算估计数报告摘要介绍了项目署请求执行局作出的决定的内容。行预咨委

会考虑到上述意见和建议，建议执行局： 

 (a) 在进一步审查和重新评估确定业务准备金最低和最高数额的模式以及

对向客户提供服务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前，暂不就改变项目署业

务准备金最低数额作出决定(见上文第二节 A)；  

 (b) 在试点期结束前，并且在通过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进行机构

间协商，进行评价和分析(包括对相关监督模式进行评价)之前(见上文第二节 B)，

暂不对项目署《财务条例和细则》、包括对条例 22.02 作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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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4-2015 2014-2015 2016-2017 2016-2017 2018-2019 2018-2019 2020-2021 2022-2023

预算估计数 实际数 预算估计数 实际数 预算估计数 实际数 预算估计数 预算估计数

期初净资产 62.9 78.5 82.8 99.2 131.6 158.6 192.9 252.0 344.7

预算基础收入总额 139.2 146.4 138.7 169.2 179.3 182.9 181.0 258.4 200.5

202.1 224.9 221.5 268.4 310.9 341.5 373.9 510.5 545.2

管理资源 131.2 103.6 125.6 134.9 132.7 115.1 138.5 130.0 181.3

拨备、负债和应急资金 8.0 20.6 13.1 -4.7 26.6 9.1 22.5 33.4 19.2

用于战略投资的盈余 0.0 0.0 0.0 0.0 20.0 5.8 20.0 12.5 0.0

139.2 124.2 138.7 130.1 179.3 130.1 181.0 175.9 200.5

净预算基础收入 0.0 22.1 0.0 39.0 0.0 52.8 0.0 82.5 0.0

净财政收入 0.0 4.6 0.0 21.2 0.0 45.3 0.0 11.0 0.0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基础差异 0.0 6.3 0.0 -2.0 0.0 -12.5 0.0 4.4 0.0

当期精算利得/损失 0.0 -12.3 0.0 -2.0 0.0 2.2 0.0 -7.2 0.0

准备金公允价值增加 0.0 0.0 0.0 3.1 0.0 5.7 0.0 1.9 0.0

预算基础与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基础的调节 0.0 -6.0 0.0 -0.8 0.0 -4.7 0.0 -0.9 0.0

0.0 20.7 0.0 59.4 0.0 93.4 0.0 92.6 0.0

期末净资产 62.9 99.2 82.8 158.6 131.6 252.0 192.9 344.7 344.7

项目署净资产构成

精算利得/损失 21.4 14.2 26.5 9.8 12.1 12.0 12.3 4.8 4.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0.0 0.0 0.0 3.6 3.1 9.2 -3.0 11.1 11.1

业务准备金最低数额 46.8 20.1 20.2 20.7 20.7 21.0 21.7 145.8 179.8

增长与创新准备金 0.0 0.0 0.0 0.0 0.0 104.9 0.0 39.0 22.0

S3I 准备金 0.0 0.0 0.0 0.0 0.0 0.0 0.0 104.9 104.9

累计盈余 -5.3 64.9 36.1 124.6 95.6 104.9 162.0 39.0 22.0

期末净资产 62.9 99.2 82.8 158.6 131.6 252.0 192.9 344.7 344.7

资源余额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基础净资产变动

2020 (实际数)和

2021 (预测数)
资源

计入预算基础收入影响后的净资产

资源使用情况

资源使用总额


